《乌鲁木齐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征求意见稿）
	序号
	违法行为
	法规依据
	处罚依据
	裁量阶次
	裁量情节
	裁量标准

	1.
	巡游车、网约车驾驶员发生道路交通亡人事故并负同等以上责任的
	《乌鲁木齐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第十六条从事客运出租汽车经营应当遵守下列规定：（一）对驾驶员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及职业道德、安全营运等教育活动；

	《乌鲁木齐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巡游车驾驶员发生道路交通亡人事故并负同等以上责任的，由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巡游车经营者相应车辆停业整顿一个月，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网约车驾驶员发生道路交通亡人事故并负同等以上责任的，由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网约车经营企业相应车辆停业整顿一个月，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从轻
	第一次违法且具有以下情形之一
（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1.发生道路交通亡人事故并负同等责任；
2.积极配合执法并及时整改纠正违法行为；
（二）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从轻行政处罚的其他情形。
	违法行为人具有以上情形之一的，责令相应车辆停业整顿一个月，处20000元罚款

	
	
	
	
	一般
	第一次违法，发生道路交通亡人事故并负主要责任，且不具有从轻或从重情节。
	违法行为人具有以上情形的，责令相应车辆停业整顿一个月，处30000元罚款

	
	
	
	
	从重
	具有以下情形之一
（1） 被行政处罚后第二次既以上发生同类违法行为的；
（2） 发生道路交通亡人事故并负全部责任;
（3） 经行政机关责令停业整顿，拒不执行的；
（4） 严重妨碍执法人员查处违法行为的；
（5） 对举报人、证人打击报复的；
（五）违法行为具有较大社会危害性；
（六）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从重行政处罚的其他情形。


	违法行为人具有以上情形之一的，责令相应车辆停业整顿一个月，处50000元罚款

	2.
	未取得巡游车道路运输证、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从事客运出租汽车经营活动
	《乌鲁木齐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第七条：从事巡游车经营的，应当依法取得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权、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以及道路运输证方可营运。第十条：从事网约车经营的，应当依法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方可运营。
	《乌鲁木齐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  未取得巡游车道路运输证、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从事客运出租汽车经营活动的，由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扣押其车辆，处三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从轻
	第一次违法且具有以下情形之一
（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1.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2万元的；
2.积极配合执法并及时纠正违法行为；
3.未造成安全事故等危害后果的。 
（二）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从轻行政处罚的其他情形。
	违法行为人具有以上情形之一的，对违法行为人没收非法所得，处3000元罚款

	
	
	
	
	一般
	第一次违法且不具有从轻或从重情节。
	违法行为人具有以上情形的，对违法行为人没收非法所得，处5000元罚款

	
	
	
	
	从重
	具有以下情形之一
（一）在共同违法行为中起主要作用的；
（二）被行政处罚后第二次既以上发生同类违法行为的；
（三）经行政机关责令停止或者要求纠正违法行为后，仍继续实施违法行为的；
（四）严重妨碍执法人员查处违法行为的；
（五）胁迫、诱骗或者教唆他人实施违法行为的；
（六）对举报人、证人打击报复的；
（七）违法行为具有较大社会危害性；
（八）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从重行政处罚的其他情形。

	违法行为人具有以上情形之一的，对违法行为人没收非法所得，处10000元罚款

	3.
	未按规定安装设备、设置营运标志或未按规定使用
	《乌鲁木齐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第九条  投入运营的巡游车车辆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安装客运出租汽车标志灯、消防器材、卫星定位装置、应急报警装置等设施设备，按照规定在醒目位置设置收费标准、企业名称、监督电话、车牌号等监督服务信息；
第十二条  投入运营的网约车车辆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二）安装具有行驶记录功能的车辆卫星定位装置、应急报警装置等设备；
第十七条  客运出租汽车驾驶员应当遵守下列规定：（三）做好车辆安全检查，保持营运设施设备及标识完好、正常使用、车辆内外整洁完好，无异味，不得在车内吸烟；
	《乌鲁木齐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  客运出租汽车经营者未按照本条例规定安装设施设备、设置营运标志，设施设备无法正常使用的；或者驾驶员未按照规定使用设施设备的，由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两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从轻
	第一次违法且具有以下情形之一
（1） 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1.积极配合执法并及时纠正违法行为；
2.未造成安全事故等危害后果的。
（二）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从轻行政处罚的其他情形。
	违法行为人具有以上情形之一的，对违法行为人处200元罚款

	
	
	
	
	一般
	.第一次违法且不具有从轻或从重情节。
	违法行为人具有以上情形的，对违法行为人处300元罚款


	
	
	
	
	从重
	[bookmark: _GoBack]具有以下情形之一
（一）在共同违法行为中起主要作用的；
（二）被行政处罚后第二次既以上发生同类违法行为的；
（三）经行政机关责令停止或者要求纠正违法行为后，仍继续实施违法行为的；
（四）严重妨碍执法人员查处违法行为的；
（五）胁迫、诱骗或者教唆他人实施违法行为的；
（六）对举报人、证人打击报复的；
（七）违法行为具有较大社会危害性；
（八）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从重行政处罚的其他情形。



	违法行为人具有以上情形之一的，对违法行为人处500元罚款

	4.
	接入未取得网约车经营许可的企业的
	《乌鲁木齐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第二十条:依托互联网技术、与网约车经营企业合作、面向乘客并匹配供需信息，共同提供网约车服务的第三方网络聚合平台，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对接入的网约车经营企业进行核验登记，不得接入未取得网约车经营许可的企业，提供服务的车辆、驾驶员均应当办理相应许可手续；
	《乌鲁木齐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  第三方网络聚合平台违反本条例规定，接入未取得网约车经营许可的企业的，由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从轻
	第一次违法且具有以下情形之一
（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1.积极配合执法并及时纠正违法行为；
2.未造成安全事故等危害后果的。
（二）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从轻行政处罚的其他情形。
	违法行为人具有以上情形之一的，对违法行为人处10000元罚款

	
	
	
	
	一般
	第一次违法且不具有从轻或从重情节。
	违法行为人具有以上情形的，对违法行为人处20000元罚款


	
	
	
	
	从重
	具有以下情形之一
（一）在共同违法行为中起主要作用的；
（二）被行政处罚后第二次既以上发生同类违法行为的；
（三）经行政机关责令停止或者要求纠正违法行为后，仍继续实施违法行为的；
（四）严重妨碍执法人员查处违法行为的；
（五）胁迫、诱骗或者教唆他人实施违法行为的；
（六）对举报人、证人打击报复的；
（七）违法行为具有较大社会危害性；
（八）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从重行政处罚的其他情形。
	违法行为人具有以上情形之一的，对违法行为人处以30000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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